
东华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

实施办法》以及东华研（2004）19 号文件精神和要求，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第二条 授予的学士学位包括：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

教育学、艺术学等八个学科门类。

第三条 授予学士学位的具体条件

1．授予学士学位的专业应是我校经教育部批准设置的专业;

2．政治上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愿意为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服务，遵守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品行端正;

3．在校规定学习年限内完成指导性培养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

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设计（毕业论文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表明已较

好地掌握本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工作或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1．主修专业平均学分绩点低于 1.7 者；

2．未获得毕业证书者；

3．因其他情形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认定不授予学位者。

第五条 学士学位授予程序和要求

1．各学院学术委员会应对照细则第三条和第四条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要

求，逐个审核毕业生的成绩、毕业鉴定和综合考评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并填报拟

授予学士学位申报表，在授予学位一栏中填写授予何种学士学位，拟不授予学位

学生名单在不授予学位一栏中详细填写不授予原因（包括结业、待定等），该表

由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签名并加盖学院公章后报教务处。

2．教务处根据各学院所报材料进行汇总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3．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通过，对其中合格者授予学士学位，统一颁发

证书。



第六条 教务处根据各学院所报材料，进行整理成册归档，并报市教委学位

办备案。

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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